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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宁县 2025 年清洁取暖“煤改气”
工程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巩固与提升大气污染防治成效，持续优化全县

空气环境质量，围绕《临汾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》

的要求，并结合我县实际状况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思路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，深入贯

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一系列决策部署。

依据《临汾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》，我县将进一步

加大清洁取暖改造力度，因地制宜、宜气则气，对符合“煤

改气”改造条件的昌宁镇、台头镇、西坡镇、管头镇等四个

乡镇的用户实施清洁取暖“煤改气”工程。

二、实施范围

2025 年全县清洁取暖改造“煤改气”工程涉及昌宁镇、

管头镇、台头镇、西坡镇等 4 个乡镇、8 个村委、17 个自然

村、共 169 户，约 1.9 余万平方米。

三、实施原则

（一）有序推进“煤改气”工程

各乡（镇）要合理安排新增“煤改气”规模，按照“统

筹规划、循序渐进、因地制宜、宜气则气”的原则，稳妥有

序推进“煤改气”工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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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合理选择采暖设备

为了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保障水平，各乡镇要扎实做好

产品宣传推介工作，推广使用有产品质量合格证、ccc 认证、

节能产品认证的节能采暖设备。各乡镇负责保证设备运行期

间的安全维护和售后服务等具体工作。各用户根据自身情况

自主选择具体型号。

四、补贴办法及相关规定

（一）设备补贴

对参加“煤改气”改造的用户，县财政一次性给予每户

“3000+1000 元”的补贴（3000 元的管网补贴和 1000 元的壁

挂炉补贴），五保户“煤改气”费用由县财政全额补贴。设

备补贴待乡镇验收合格、经审计部门审计后，直接补贴给改

造户。

（二）运行补贴

使用天然气独立采暖的居民，用气价格按照基本气价

（2.7 元/m
3
）计算，采暖季（当年 11 月 15 日至次年 3 月 15

日）购买用于采暖的天然气，给予 1 元/m
3
的气价补贴，每户

最高补贴不超过 1500 元。当年补贴采用直补的办法，对照居

民到 12 月底实际购买的天然气量，直接拨付给燃气公司。次

年采暖季结束后，各乡（镇）政府配合燃气公司负责核定用

户本采暖季采暖用气量，经审计部门审计后补贴给燃气公司。

（三）相关规定

1.对已经完成清洁取暖改造并享受过政府补贴的用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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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“煤改气”替代生物质炉具、石墨烯壁挂暖气片的除外），

2025 年不再享受清洁取暖改造补贴。

2.对县域内完成清洁取暖改造的区域，必须无条件拆除

原使用的燃煤锅炉、蜂窝煤炉等取暖设备，要严格按照“禁

煤区”相关规定进行管理。

五、职责分工

县能源局负责进行总体指导和督办。

县市政公用服务中心负责协调中燃公司完成全县“煤改

气”工程的实施，并配合各乡镇完成验收工作；负责协调中

燃公司做好全县“煤改气”用户的运行补贴工作。

县财政局负责“煤改气”补贴资金及时拨付到位，监督

资金使用，做好资金清算工作。

县审计局负责对“煤改气”执行情况进行审计，并出具

审计报告。

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对全县清

洁取暖采暖设备的产品质量进行抽查，对质量不合格产品及

时函告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并按相关规定进行查处。

市生态环境局乡宁分局负责执行国家和省清洁供暖炉具

排放标准，做好环境监管工作。

县应急管理局负责配合有关部门做好“煤改气”工程突

发事故的应急处置和事故调查工作。

乡宁县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负责在县市政公用服

务中心的协调指导下，实施确定进行“煤改气”改造住户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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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道及入户改造，配合各乡镇完成“煤改气”验收工作;落实

全县已实施“煤改气”住户的运行补贴。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各自辖区内“煤改气”

改造及验收工作。

附件：2025 年清洁取暖“煤改气”改造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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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清洁取暖“煤改气”改造清单

序号 乡镇
村委

（社区）
自然村 改造户数 备注

1

昌宁镇

大石头 第三网格 3

2 碾角 公园西路 1

3 幸福湾 下京 1

4 台头镇 台头村委 台头村一组 89

5 西坡镇 西坡 西坡村 37

6

管头镇

井上

后井 7

7 西村 1

8 铺上 3

9 大高崖底 1

10 小高崖底 2

11

石窑

蒿地沟 3

12 砖窑 3

13 石窑 1

14 麦秸峪 1

15

燕家河

管头 7

16 袁家 7

17 燕家河 2

合计 8 17 16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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